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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2年 4月 8日至 19日，纽约 

 

  刑院预委会第九届会议记录（2002年 4月 8日至 19日） 
 

 

  摘要草稿 
 
 

报告员：萨拉赫·苏海马特（约旦） 

 
 

1. 1998年 7月 17日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通过决议 F成

立的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(刑院预委会)按照大会 2001年12月12日第 56/85

号决议的规定于 2002年 4月 8日至 19日在联合国总部开会。 

2. 按照会议 F号决议第 2段的规定，刑院预委会由签署了会议最后文件的国家

和应邀参加会议的其他国家的代表组成。 

3. 大会第 56/85号决议第 4段请秘书长按照决议 F，于 2002年 4月 8日至 19

日和 7 月 1 日至 12日再召集预备委员会开会，继续执行该决议所授任务，并在

这方面讨论如何提高法院的有效性和使它得到更广泛的接受； 

4. 大会第 56/85号决议第 6段请秘书长邀请依照大会有关决议得到大会长期邀

请的组织和其他实体的代表作为刑院预委会观察员，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委员会的

会议和工作，并邀请有关区域政府间组织和其他有关国际机构，包括前南问题国

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代表作为委员会观察员。 

5. 同一决议第 7段规定，非政府组织可以参加刑院预委会的工作，依照委员会

议事规则出席其全体会议和其他公开会议，获得正式文件，以及将它们的材料提

供给与会代表； 

6. 1999年 2月16日和 22日刑院预委会第1和第 2次会议选出的刑院预委会主

席团在 2002年 4月 8日和 19日第 34和第 37次全体会议上选出了来自东欧集团

和...的两名新副主席。主席团继续工作，其成员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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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 

  菲利普·基尔希（加拿大） 

副主席： 

  乔治·麦肯齐（特立尼达和多巴哥） 

  米尔沙·库斯尔灸积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） 

报告员： 

  萨拉赫·苏海马特（约旦） 

7. 联合国秘书处法律事务厅编纂司司长瓦奇拉夫·米库尔卡任刑院预委会秘

书。编纂司为刑院预委会提供实质性服务。 

8. 刑院预委会根据 2001 年 10 月第 33 次会议所作的决定，议定了其第九届会

议的工作计划，规定除了第一年预算工作组、总部协定基本原则工作组、侵略罪

问题工作组之外，将增设以下两个工作组：缔约国大会文件筹备工作组和财务问

题工作组。这两个工作组的协调员将为：赛义德·米尔扎伊-廷格杰先生（伊朗

伊斯兰共和国），缔约国大会文件筹备工作组协调员；罗尔夫·法伊夫先生（挪

威），财务问题工作组协调员。 

9. 法伊夫先生不能再协调财务问题的工作，因此，主席团在 4 月 8日第 34次

全体会议上把他的工作转派给其他 4名协调员。以下是本届会议的协调员名单： 

 (a) 若尔特·海泰希（匈牙利），总部协定基本原则协调员； 

 (b) 赛义德·米尔扎伊-廷格杰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），缔约国大会文件筹备 

协调员； 

 (c) 巴伦廷·萧微咖（瑞士），第一年预算协调员； 

 (d) 克里斯蒂安·穆克（德国），财务规则协调员； 

 (e) 盖尔·拉牟塔尔（特立尼达和多巴哥），被害人基金协调员； 

 (f) 约翰·霍姆斯（加拿大），法官、检察官和书记官长薪酬协调员； 

 (g) 西尔维娅·费尔南德斯·德古尔门迪（阿根廷），侵略罪协调员； 

10. 2002年 4月 11日，刑院预委会第 35次会议听取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统阿

瑟·鲁滨逊阁下的发言。 

11. 2002年 4月 15日，刑院预委会第 36次会议注意到主席团担任与东道国进行

谈判的小组委员会主席西尔维娅·费尔南德斯·德古尔门迪女士（阿根廷）的口

头报告。该报告说明小组委员会和东道国已经查明的、必须尽快执行以确保迅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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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法院的职能。小组委会主席注意到这些职能包括：设立各种临时系统，提供

必要的基本要素，以确保有适当的基础设施来迎接法院的头一批官员。这些系统

将由一个先遣专家组制订，还将确保在《罗马规约》生效后收到的资料得以保管，

并让法院能够迅速征聘人员和采购其有效运作所必需的物品和服务。为此目的，

专家将协助设立各种人力资源系统、一个顾及司法机构的特别需要的电脑化财务

系统、一个电脑化的数据和案件管理系统、一个安全系统，以及各种关于法律问

题、新闻、建筑物的行政和管理等方面的系统。更具体而言，设立这些系统将用

于执行下列任务： 

- 在人力资源方面：拟订人事合同范本；开展拟订各种职务说明和一个职

务分类制度；建议一个商营健康保险计划；建立因公受伤意外事故规则

和条例；在财务专家的协助下设立一个发薪制度； 

- 在财务方面：为开设银行帐户、设立一个预算制度和一个具有所有有关

制约和管制职能的薪资/会计系统进行准备工作； 

- 在信息技术方面：与东道国协商，开展基本的工作，就电脑化的数据和

案件管理系统的各种备选办法编写全盘大纲；提供必要的支助以协助设

立人力资源和财务系统；就信息安全方面提供协助；制作一个网址，供

因特网上检索； 

- 在安全方面：建立一个机制以确保信息安全；制定安全方面的工作人员

政策；建立与其他有关组织的安全系统的连接； 

- 在法律方面：就设立中的人力资源、财务和采购系统提供法律方面的援

助；与东道国商谈特权和豁免的问题；履行“保管任务”，即在高级官

员选出之前进行告知收到送交法院的来文的工作；保管在法院日后的诉

讼中可能构成证据的文件； 

- 在新闻方面：除其他外，处理日常的新闻事务；制作新闻材料和更新网

址； 

- 在建筑物和设施管理方面：就装修临时建筑物、建造法院空间以及提供

设备方面与东道国联系； 

- 在采购方面：就提供可动的基础设施提出建议和拟订采购合同范本并与

东道国联络。 

12．小组委员会主席注意到需要一名专家来协调执行上述的任务，并强调这些专

家不会拟订实际的职务说明和其他人力资源事项，他们也不会进行实际的采购。

这种事项最终将留待法院的官员处理。先遣队由 7名或 8名独立的中级专家组成，

其作用是在法院的初始阶段向法庭提供指导和援助。这些专家将设立各种系统和

进行各种任务，直到缔约国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时为止。小组委员会主席进一步



 

4  
 

PCNICC/2002/L.1  

解释说，目前正与两个特设法庭和维持和平行动部进行讨论，以确定具有处理法

院所需要的类似系统的经验的专家。关于专家组的经费筹措，有人提到欧洲联盟

和麦克阿瑟基金（一个私营的独立慈善基金）的捐款。 

13. 2002年 4月 19日，刑院预委会第 37次会议注意到下列工作组协调员的口头

报告：侵略罪；缔约国大会文件筹备；总部协定基本原则；第一年预算；财务条

例；被害人基金；法官、检察官和书记官长薪酬。 

14. 在同次会议上，刑院预委会通过了第九届会议报告(PCNICC/2002/...)，内

有总部协定基本原则和财务条例的草稿，以及两个供缔约国大会通过的决议草

案——其中一个是关于缔约国大会秘书处，另一个是关于以贷记方式处理对联合

国支持设立国际刑事法院信托基金的捐款。 

15. 刑院预委会满意地注意到在其第九届会议期间，16 名代表利用了该信托基

金。根据大会 1998年 12月 8日第 53/105号决议第 8段的规定，设立这个基金

是为了便利最不发达国家参与委员会的工作。美利坚合众国帝泊尔大学国际人权

学院向出席该届会议的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住宿。 

16. 与第九届会议审议的、但仍然留在委员会工作计划的项目有关的文件清单载

本文件附件...。 

 


